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飞

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并 

经认真研究，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现就公司有关事项发表专

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经审慎查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生的资金往来均属于经营性资金往来，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或以其他方式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2、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5.01%，均为对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的担保。经核查，公

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对外担保情况与实际情况一致。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事项

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和关

联方提供担保，也未发生其他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的风险评估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应了中航工业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财务”）的实际情况。航空工业财务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

具有合法有效的经营资质，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监管。航空工业财务对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

商业服务，公司与其发生的关联存贷款业务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结论。 

 

                                          二○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独立董事：王建新）   （独立董事：钟洪明）   （独立董事：唐小飞）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